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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9_83_A8_E3_c42_67218.htm 1. 行政授权改为行政委

托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由原行政授权改为依法进行行政委托。

2. 凡进必考 新《办法》取消了直接申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

条款，实行单一的考试制度，即“凡进必考”。 3. 考试科目

减少了 新《办法》规定的考试科目为：《财经法规与会计职

业道德》、《会计基础与实务》。 4. 部分免试的条件 新《办

法》规定，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免试《会计基础与实务

》考试科目：取得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中专以上（

含中专）会计类专业学历且自毕业之日起 2 年内（含 2 年）

的人员；通过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资

格考试并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通过全国会计、经济、统计

、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并取得初级以上（含初级）专业技

术资格证书人员。 5. 从业资格与职称脱钩 新《办法》规定，

会计从业资格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评审、聘任脱钩。

6. 会计岗位有哪些 新《办法》规定，会计岗位一般包括：总

会计师岗位，会计机构负责人岗位；出纳岗位；稽核岗位；

资本、基金核算岗位；收入、支出、债权债务核算岗位；工

资核算、成本费用核算、财务成果核算岗位；财产物资的收

发、增减核算岗位；总账岗位；对外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岗位

；会计电算化岗位；会计档案管理岗位。 7. 取消注册和年检 

新《办法》取消了会计从业资格注册和年检制度，加强了日

常管理和重点抽查。 8. 考试教材不再指定 新《办法》明确，

财务部只发布全国统一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省级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部门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考试大纲组织命题、考

试、发布成绩、颁发证书，不再编写考试指定教材。 9. 考前

培训社会化 新《办法》取消了授权省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

门制定本地区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培训办法的规定，考前培训

实行社会化。 10. 从业资格与继续教育脱钩 新《办法》改变

了现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与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年检）紧密

结合的方式，规定对长期未参加或完成继续教育的，可以责

令限期改正、罚款、直至吊销证书。 11. 行政处罚 新《办法

》明确，除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可以实施行政处罚外，本办法

行政委托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也可以自行实施行政处罚

。 12. 国民待遇 新《办法》对港、澳、台及境外人员实行国

民待遇，其报名条件、考试试题、免试政策、证书登记、证

书吊销等事项同内地一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